学生德育学分不合格的补修办法
为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完善《德育学分管理办法》，根据学籍管理的有关规定，结合我校学生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一、补修对象：三年制的学生德育学分不足18分（满分30分），两年制的学生德育学分不足12分（满分20分）的所有学生。
二、补修时间：自应毕业时间起两年内完成。
三、补修形式： 

1．按学校要求对不少于30名毕业生进行追踪考察。

2．到学校、社区或社会福利机构参加不低于60小时的义务劳动或服务。

3．到用人单位实践、学习3至12个月，受到用人单位一次以上奖励或表扬或用人单位的综合鉴定意见为优秀。

4．扶助我校困难生3至12个月。

5． 为我校学生提供两个以上相对稳定的就业或实习岗位。

四、组织程序：
1．学生本人提出申请，选择补修形式。

2．学生按所选补修形式参加公益劳动、社会服务或者到用人单位实践。

3．学生提供相应证明，向学校提出确认德育学分的申请。

4． 学生处确认该生德育学分合格后协调学校各部门给予该生办理相关手续。

                                    2007年6月

学生德育学分不合格的补修办法
为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完善《德育学分管理办法》，根据学籍管理的有关规定，结合我校学生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一、补修对象：德育学分平均分不合格（低于65分）的所有学生。
二、补修时间：自应毕业时间起两年内完成。
三、补修形式： 

1．按学校要求对不少于30名毕业生进行追踪考察。

2．到学校、社区或社会福利机构参加不低于180小时的义务劳动或服务。

3．到用人单位实践、学习3至12个月，受到用人单位一次以上奖励或表扬或用人单位的综合鉴定意见为优秀。

4．扶助我校困难生3至12个月。

5． 为我校学生提供两个以上相对稳定的就业或实习岗位。

四、组织程序：
1．学生本人提出申请，选择补修形式。

2．学生按所选补修形式参加公益劳动、社会服务或者到用人单位实践。

3．学生提供相应证明，向学校提出确认德育学分的申请。

4． 学生处确认该生德育学分合格后协调学校各部门给予该生办理相关手续。

                                    2008年6月

